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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智者大師將三藏教判為小乘，是順應印度佛教傳統，以及魏晉南北
朝佛教局勢所須而產生的。在本文的探討中發現，將四阿含、毘尼、阿
毘曇等聲聞三藏，視為小乘佛教特有的經論，是印度大乘佛教的見解。
南北朝義理研究者沿著這樣的見解，所以判聲聞三藏為小乘，成為南北
朝諸家的共識，並非智者大師獨家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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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者大師將佛教諸經論的義理，分類為藏（即三藏教）、通、別、
圓 四 個 領 域 。 其 中 ， 「 三 藏 教 」 特 指 修 多 羅 （ Sūtra-pitaka） 、 毘 尼
（Vinaya-pitaka）及阿毘曇（Abhidharma-pitaka）等聲聞三藏。 1 屬於
小乘教法。 2 這樣的判釋，也是歷來中國古德的見解。 3 然而，當傳
統佛教文化面臨現代佛教的改革聲浪，智者大師判三藏教為小乘的合理
性受到質疑。 4  質疑者從《法華經》之結集及翻譯所引發的問題，認
為智者大師的立論不可成立。 5  不過，筆者以為，南北朝的佛教徒普
                                                 
1 如《法華玄義》卷 10 云：「今之四教與達摩二藏，會通云何？彼自云要而

攝之，略唯二種，今開分之判為四教耳，聲聞藏即三藏教也，菩薩藏即通、
別、圓教也。」《大正藏》冊 33，頁 814a。而三藏教的內容，如《四教
義》說：「所言三藏者，一修多羅藏、二毘尼藏、三阿毘曇藏。」《大正
藏》冊 46，頁 721b。  

2 《 四 教 義 》 卷 1 云 ： 「 此 之 三 藏 教 的 屬 小 乘 。 」 《 大 正 藏 》 冊 46， 頁
721b。  

3 淨真〈駁龍慧對臺宗教判的評價〉，收錄於 1966《海潮音》卷 47，10 月
號，頁 19。 

4 如游祥洲著〈龍樹的詮釋學理念之哲學省察─ ─ 從《大智度論》三個論題的
思維進路，探討龍樹學「三乘共貫」的詮釋學蘊涵〉云：「天台宗『五時八
教』的判教中，《阿含經》被歸為五時中的『鹿苑時』，也就是小乘教法。
而在『化儀四教中』，又被歸為『漸教』……同時在『化法四教』中，又被
歸為『藏教』，指的也是小乘教法。奇怪的是，天台宗的慧思與智者二大師
均曾深受《大智度論》之影響，而《大智度論》處處推溯大乘思想之根源於
阿含聖典……。」收錄於《印順思想邁向 2000 年佛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6。  

 又如龍慧著〈我對天臺教判的評價〉曰：「不合邏輯的『五時八教』判，貽
害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致使佛陀的精神被埋沒，註定了中國佛教今日的衰
運。平心而論，最能表達人間佛陀的偉大精神的是《阿含經》。可惜，《阿
含經》卻被大師貶為最低級的小乘教法。」收錄於 1966 年《海潮音》卷
47，頁 8。 

5 如龍慧從經典結集歷史的角度認為《法華經》非佛靈山一會之說，據此質疑
智 者 大 師 依 《 法 華 經 》 所 作 的 判 教 之 合 理 性 （ 〈 《 法 華 經 》 王 的 本 來 面
目〉，收錄於 1966《海潮音》卷 47，11 月號，頁 24～25）。另外，作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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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認為經典都是佛說，經典的結集是否合理可靠，對南北朝的義理研究
者並未構成嚴重的困阨。 6 

  然而，值得注目的是：智者大師的三藏教思想，為何在南北朝能被
理解、接受以及繼續傳播？這關係著智者大師的立論根據，是否能穩當
地立基於南北朝的義理研究和佛教發展。因此，探究智者大師立三藏教
的根據，必須注意到智者大師個人的見地，以及南北朝義理研究的條件
和歷史背景。因為智者大師三藏教思想的形成與創新，是不可能獨自的
存在和突然的出現，他的立論必須是有所傳承以及呼應時代的需求，如
此才能適切地為南北朝佛教人士所接受和繼續傳播。所以，如果抽離了
南北朝的義理研究環境和歷史背景等客觀因素，論斷智者大師立三藏教
為小乘的合理性，則有架空之憾。 

  因此，為了避免論述有架空的缺失，本文擬從二方面探討智者大師
立三藏教的根據：一、從智者大師的著作中搜尋三藏教立名的根據，並
試圖回到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以瞭解三藏教立名的外在因素。二、智者

                                                                                                                                      

對尼泊爾本梵文原典、藏譯本及漢譯本《正法華經》（竺法護譯，No.263 收
錄於《大正藏》冊 9）的經文中並無羅什譯之《妙法華經》（No.262 收錄於
《大正藏》冊 9）「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一文，並引用宇井伯壽、坂本幸男
的觀點，認為此文是鳩摩羅什所添加，據此主張智者大師的立論不可成立。
（〈關於「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之正義〉收錄於 1966《海潮音》卷 48，4 月
號，頁 30～31）。本文將處理智者大師判三藏教之合理性問題。致於鳩摩羅
什的翻譯是否忠於原典的問題，與本文並無直接關係，所以本文不作進一步
的探究。  

6 關於大乘經典結集所引發的「是不是佛說」的諍論，在南北朝並不構成問
題。因為當時的佛教徒，普遍認為經典都是佛說。如梁．僧佑著《弘明集》
卷 1 記載：「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卻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
坤肇興，其徵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
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眾眾益富，何不要
之有。」《大正藏》冊 52，頁 2b。而智者大師對經典的詮釋是尊奉傳統
的，他認為「金口梵聲，通是佛說」。《大正藏》冊 33，頁 691a。對於佛
陀說的經典並沒有認為是偽作的疑念，所以凡是冠以佛說的經典，他都以虔
誠心奉為龜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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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所謂的三藏教雖然是指小乘，但是內容包括原始聲聞和部派佛教思
想，義理則含概聲聞、緣覺與菩薩三乘教法。然而從智者大師的著作發
現，智者大師在闡述三藏教義理，所引用的文獻，涵蓋大、  小乘經
論。因此，筆者將從智者大師架構教理、觀行所引用的經論中，發掘其
三藏教思想的立論根據。 

二、立名的根據 

（一）依南北朝佛學分類法立名 

  「三藏教」是智者大師依聲聞經、律、論三藏而立名。 7  三藏的
具體內容如《四教義》云：「所言三藏者，一修多羅藏、二毘尼藏、三
阿毘曇藏。」 8 修多羅藏指四阿含經；毘尼藏指五部律； 9 阿毘曇指
《大毘婆沙論》、《俱舍論》等。 10  然而，大乘經論中也含有經、
律、論三藏的法義，智者大師獨採聲聞「三藏」為藏教的名稱，主要是
依循《法華經》及《大智度論》對小乘三藏的稱呼而言， 11 筆者將在
                                                 
7 《法華玄義》卷 10 云：「今之四教與達摩二藏，會通云何？彼自云要而攝

之，略唯二種，今開分之判為四教耳，聲聞藏即三藏教也，菩薩藏即通、
別、圓教也。」《大正藏》冊 33，頁 814a。  

8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1b。 
9 關於毘尼藏的內容，智者在《四教義》卷 1，有「毘尼藏者……則是八十誦

律」之說，另有「戒者……如是五部毘尼所明，身口諸善法也」的說法，
《大正藏》冊 46，頁 721b、c。根據慧嶽法師的考察，佛入滅後由優婆離尊
者結集律法，分作八十次誦出，稱為八十誦律，為佛教之根本律法。之後又
漸 次 分 離 ， 而 成 二 部 、 五 部 等 。 五 部 即 （ 一 ） 薩 婆 多 部 之 《 十 誦 律 》 ，
（二）曇無德部之《四分律》，（三）大眾部之《僧祇律》，（四）彌沙塞
部之《五分律》，（五）迦葉遺部之《解脫戒經》。轉引自〈律宗教義及其
紀傳〉，收錄於《律宗概述及其成立與發展》，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
叢刊》冊 88，頁 30～31，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0 灌頂《天台八教大意》云：「《俱舍》、《婆沙》即阿毘曇藏。」《大正
藏》冊 46，頁 769a、b。  

11 灌頂《天台八教大意》云：「明三藏者，乃於《法華》及《大智度論》，對
斥小乘得此名也。論云：『迦旃延子自以聰明利根，於婆沙中明三藏義，不
讀衍經，非大菩薩』。」《大正藏》冊 46，頁 7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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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節，進一步推尋《法華經》與《大智度論》對聲聞乘的記載和三
藏教立名的內在關連。本節擬先從思想傳承的歷史角度，探討智者大師
將聲聞法立名為「三藏教」的外在因素。 

  三藏教經論的內涵，依智者大師在《四教義》的解說，經藏大多闡
述修行法門，屬定學；律藏主要是敘述身口善法，是三藏教三乘為了防
非止惡必須遵守的戒學；論藏專為分別無漏慧，故屬慧學。 12 就經、
律、論三藏的內容而言，分別各屬聲聞乘修習定、戒、慧三無漏學的範
疇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智者大師說「此之三藏教的屬小乘」。 13 智者
大師這樣的見解，在經錄中也有記載，如梁朝經錄學家僧祐所編撰的
《出三藏記集》記錄，道安法師在〈十法句義經序〉即指出《阿含經》
為小乘教法，道安說： 

阿難所傳分為三藏，纂乎前緒，部別諸經，小乘則為《阿含》。 14 

道安法師備極重視《阿含經》，以《阿含經》為認識《般若經》的喉
矜，如〈十法句義經序〉云： 

《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毘曇者，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滭，
碩儒通人，不學阿毘曇者，蓋闕如也。  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
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啟卷，必數了諸法，卒
數已成經，斯乃眾經之喉矜，為道之樞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

                                                 
12 《四教義》云：「阿含即是定藏，四阿含多明修行法也；毘尼即是戒藏，正

明因事制戒，防止身口之惡法也；阿毘曇即是慧藏，分別無漏慧法不可比
也。」《大正藏》冊 46，頁 721b。智者大師的見解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
多經．歸依三寶品》也有相似的記載：「常居閑寂修靜慮者，而為彼說素咀
纜藏。若彼有情樂習威儀，護持正法一味和合令得久住，而為彼說毘奈耶
藏。若彼有情樂說正法分別性相，循環研覈究竟甚深，而為彼說阿毘達磨
藏。」《大正藏》冊 8，頁 868c。 

13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1b。 
14 《出三藏記集》卷 10，《大正藏》冊 55，頁 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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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15 

由引文得知，道安認為《阿含經》是佛教法數的寶庫，法數是眾經重要
之處，修道緊要之所在，而佛法應從根本的法數認識起，才能正確地認
識般若。因此，集禪、般若二系之大成的道安，是極重視由法數集成的
《阿含經》。雖然如此，但是相較於大乘經典，道安法師仍然指出《阿
含經》是隸屬於小乘性格的經典，而且和毘尼、阿毘曇並稱為小乘三
藏。又如〈鞞婆沙序〉云：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中佛意三昧之所傳也，其後別其逕
至小乘法為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優婆離裁之所由為
毘尼，與阿毘曇、四阿含並為三藏。16 

由引文可知，四阿含、毘尼及阿毘曇，自從譯為漢文本以來，即被歸為
小乘教法。 17 然而，聲聞藏被視為小乘教法，並不是道安法師孤明先
發。西元286年竺法護從梵文譯出的《光讚般若》經文中即有「小乘」
的語詞，如：「行小乘道者，不順佛道」； 18  《寶女所問經》則用
「下劣乘」形容聲聞乘：「斯正典者（指聲聞藏），終不歸趣。下劣乘
者，當求特殊」。 19 根據平川彰的考察指出，印度初期大乘佛教徒呼
聲聞乘（Śrāvakayāna）為「小乘」（Hīnayāna），「小乘」專指以說一

                                                 
15 道安撰〈十法句義經序〉，《出三藏記集》卷 10，《大正藏》冊 55，頁

70b。  
16 《出三藏記集》卷 10，《大正藏》冊 55，頁 73b。  
17 《出三藏記集》卷 10，《大正藏》冊 55，頁 73b。  

 據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載，阿含、律藏與《毘婆沙》等論在傳入中國即
被歸為是小乘教法。除了道安撰〈鞞婆沙序〉有提及，另外在同書卷 9 的
〈四阿鋡暮抄序〉與僧肇撰〈長阿含經序〉也有三藏名目歸類的記載。  

18 《光讚般若》卷 7，《大正藏》冊 8，頁 198a。  
19 《寶女所問經》卷 4，《大正藏》冊 13，頁 4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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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部為中心的部派佛教。 20 呂澂則以為，西元150～500年間小乘佛
學曾經流行於印度。 21 小乘佛學盛行期間，曾經引起大乘學者的關切
和研究，如無著菩薩注釋的《順中論》記載： 

問曰：「因緣生者，云何戲論？」答曰：「因緣生者，世尊已於
小乘中說。隨順次第得入法義，亦以對治外道取法」。22 

無著菩薩評論佛於小乘中說因緣生法，目的在破斥外道對法的執取。世
親菩薩在《十地經論》則指出小乘的特質為「小心、狹心」，如《十地
經論．離垢地》云： 

此小乘意有二種：一者小心，佛法微妙廣大無量，其心退沒而不
能證故。二者狹心，於無量眾生作利益懈怠故。23 

除此之外，世親菩薩所著的《十地經論》和《攝大乘論釋》，均分
別就大乘與小乘之間的差異，進一步加以論述。 24 由此可知，聲聞藏
在印度佛教即被視為小乘，傳入中國之後，中國佛教徒仍然沿襲印度的
稱呼。據杜繼文的研究發現，中國佛教繼承「關河之學」 25 的宗派，
都會注意大小乘的區別。 26 這樣的區別自然沿用到南北朝佛教，如南

                                                 
20 平川彰《佛教史》1979 二刷，京都：春秋社，頁 326～328。  
21 呂澂《印度佛學思想概論》1993 四刷，臺北：天華出版公司，頁 149。  
22 《順中論》卷 1，《大正藏》冊 30，頁 41a。 
23 《十地經論》卷 4，《大正藏》冊 26，頁 152b。  
24 參照《十地經論．不動地》，《大正藏》冊 26，頁 179a～180b。《攝大乘

論釋》卷 2，《大正藏》冊 31，頁 164a。  
25 「關河之學」指鳩摩羅什所傳的大乘龍樹學。因羅什的翻譯和講習大都在關

中一帶，故後來講到他的學說傳承時，多用「關河之學」。引自呂澂《中國
佛學思想概論》，1993 五刷，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96。  

26 杜繼文〈泛說佛教毗曇學與玄學崇有派〉，收錄於《中華佛學學報》第 12

期，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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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佛學綱目書《大乘義章》即將印度傳來的經、律、論區分為大、
小乘三藏： 

小乘三（藏）者：四阿含等，是修多羅；五部戒律，是其毘尼；
《毘婆沙》等，是阿毘曇。大乘三（藏）者：《華嚴》等經，是
修多羅；清淨毘尼等，是其毘尼；《大智論》等，是阿毘曇。27 

慧遠大師明確地劃分大、小乘三藏，大乘三藏指《華嚴》等大乘經、清
淨毘尼 28 與《大智度論》等；小乘三藏則分別是四阿含、五部戒律及
《毘婆沙》等論藏。由此可知，在智者大師以前，大、小乘三藏的分類
法已普遍流行於南北朝。因此，筆者以為：智者大師將四阿含、五部戒
律及《毘婆沙》等，列為三藏教的主要教義，實為從東晉至南北朝的佛
學分類法；換句話說，智者大師劃三藏教為小乘，不過是沿用前人的分
類法。近代研究者龍慧認為《阿含經》乏人問津，是因為被智者判定為
小乘教法所致，這樣的論斷與文獻記載略有出入，龍慧說： 

平心而論，最能表達人間佛陀的偉大精神的是《阿含經》。可
惜，《阿含經》卻被大師（指智者）貶為最低級的小乘教法。這
一項錯誤一直未被發覺，致使《阿含經》被束之高閣，而無人問
津了。 29 

關於五時八教之有通別，吾人知之甚詳……問題就是視《阿含》
為小乘，藏教的問題。30 

                                                 
27 《大乘義章》卷 1，《大正藏》冊 44，頁 469b。  
28 大乘不像小乘戒那樣在阿毘達磨藏外另有毘奈耶藏，而是附在經中說的，像

《虛空藏經》、《梵網經》、《菩薩瓔珞本業經》等，都是大乘的律儀經。
轉引自印順《攝大乘論講記》，1992 修訂一版，正聞出版，頁 420。 

29 龍慧〈我對天臺教判的評價〉，1966《海潮音》卷 47，頁 8～9。  
30 龍慧〈大乘的結集與佛說義〉，收錄於 1967《海潮音》卷 48，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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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可歸納出二點：一、龍慧認為《阿含經》被智者大師貶為小乘
教法，導致《阿含經》遭到無人問津的命運；二、雖然對智者大師的判
教論「知之甚詳」，但仍然認為智者大師最大的問題，在於將《阿含
經》列為小乘三藏教。然而，本文經由史料的考察發現，「小乘」源自
於印度大乘佛教對聲聞乘的稱呼，將《阿含經》等歸為小乘三藏，也是
自東晉道安法師以來至南北朝的佛學通識，並非智者大師個人自創的分
法；而視四阿含、毘尼、阿毘曇等三藏為小乘的經論，是當時研究判教
學者們的見解，亦非智者大師一人之獨創。因此，將《阿含經》早期在
中國不能普遍弘傳的責任，歸屬智者大師一人，是有待商榷的說法。 

  判聲聞三藏為小乘，是南北朝諸家的共識，只不過各家所立的名稱
不一。智者大師立「三藏教」名稱，可以說是沿用當時佛學分類的用
語，再賦予不同的詮釋。然而，無論是「小乘」、「下劣乘」、「二
乘」、「有相教」或是「三藏教」，所指涉的對象都是聲聞法，不過是
各家立名的巧妙不同而已，依印順法師的看法，智者大師立聲聞法為
「三藏教」比「小教」、「六宗」來得適當。 31 筆者以為，無論立哪
一個名稱，都無損聲聞法流行於世間利益眾生的史實。 

（二）依經論立名 

  智者大師採聲聞「三藏」為藏教的名稱，其教證最主要依據《法華
經．安樂行品》第二安樂行偈所說： 

若有菩薩，於後惡世，無佈畏心，欲說此經，應入行處，及親近
處，常離國王、及國王子……亦不親近增上慢人、貪著小乘三藏
學者、破戒比丘、名字羅漢。32 

《法華經．安樂行品》文殊師利菩薩請問世尊，奉持《法華經》的菩薩
行者，面對五濁惡世應採取何種行為以及態度。世尊以身、口、意及誓

                                                 
31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1989 初版，頁 10～11。臺北：正聞出版社。  
32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大正藏》冊 9，頁 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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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四個安樂行教示與會大眾。 33 在身安樂行中，世尊說到，不應當親
近未得謂得的增上慢人、貪著小乘的三藏學者、破戒比丘、實未斷證的
假名羅漢。智者大師即根據這段偈語所說「貪著小乘三藏學者」，將
「三藏教」作為小乘教的代稱。 

  此外，智者大師還引用戒本和《成實論》作為三藏教立名的傍證。
如《四教義》云： 

前釋名中以已具引經文，今更略出。如戒心云：「應學修多羅、
毘尼、阿毘曇」佛在世時豈無三藏之教，故《成實論》云：「我
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34 

智者大師引用戒心及《成實論》論主所說「我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
說明三藏教立名的理由。此處所說的「戒心」又稱為「戒本」、「戒
經」，即「波羅提木叉經」（Prātimoksasūtra），是僧團在半月半月布
薩時所誦。 35  「戒經」有「比丘戒本」和「比丘尼戒本」二類。在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說及，若還未學戒律儀，而先問諸比丘修
多羅、毘尼、阿毘曇的法義者，犯波夜提；不過，若希望得到佛法的利
益，應當修學戒律儀，也應當請問諸比丘修多羅、毘尼、阿毘曇的法
義。 36  智者大師依戒經的記載認為，佛在世之時雖然未有三藏教之
名，但已有三藏教之實。 37 智者大師這個見解，在《大智度論》也有

                                                 
33 詳見《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大正藏》冊 9，頁 37a～39c。  
34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3b。 
35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1994 修訂三版，臺北：正聞出版社，頁 78。  
36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卷 1 云：「若比丘說戒時如是言，我今未學是

戒，先當問諸比丘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者，波夜提。若比丘欲得法利，
是波羅提木叉中應學，亦應問諸比丘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者，應如是
言：『諸大德！是語有何義，是事法爾。』」《大正藏》冊 23，頁 476a。  

37 佛世比丘平常學習經、律、論三藏，除了薩婆多部的戒本有記載，另在銅牒
部所傳《善見律毘婆沙》亦云：「若比丘共學修多羅者，為敷床座同在一
處；若學阿毘曇者，毘曇者共；若學毘尼，毘尼者共；若說法者，說法者
共；若坐禪者，坐禪者共。何以故？為避諠鬧故。」《大正藏》冊 24，頁
7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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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復次，佛在世時無有三藏名，但有持修多羅比丘、持毘尼比丘、
持摩多羅迦比丘。38 

另外，《四教義》在論述三藏教的教化以小乘為正、大乘為傍的特色，
同樣也引用《大智度論》的觀點。 39 由此可見，智者大師立三藏教名
稱，受《大智度論》的影響頗深。例如《大智度論》多處將「三藏」與
聲聞法及小乘法作連結，而往往直接以「三藏」代表小乘經論，都是智
者大師直接以「三藏教」代表小乘的因素。 40 

  此外，灌頂大師所撰的《天台八教大意》則說明三藏教，乃是依於
《法華經》及《大智度論》對斥小乘而立名。文中並引《大智度論》之
「迦旃延子自以聰明利根，於婆沙中明三藏義，不讀衍經（指摩訶衍
經，即大乘經），非大菩薩」一文作為論證依據。 41 由此可見，《大
智度論》論主龍樹菩薩（Nāgārjuna）對聲聞乘的評述，也是智者大師
立三藏教名目的根據之一。然而《大智度論》如何評論聲聞乘？由下表
可以獲知： 

聲聞根性  聲聞典籍  

摩訶衍人言：「是迦旃延尼子弟子輩，是
生死人 ，不誦不讀摩訶衍經， 非大菩薩
。」……譬如少力人，跳小渠尚不能過，
何況大河？於大河中則知沒失。 42 

佛於 三藏 中，廣引種種諸喻，為聲聞說
法 ， 不 說 菩 薩 道 。 唯 《 中 阿 含 ． 本 末
經》中，佛記彌勒菩薩，汝當來世當得作
佛號字彌勒， 亦不說種種菩薩行 。佛今
欲為彌勒等廣說諸菩薩行，是故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 43 

                                                 
38 《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藏》冊 25，頁 756b。  
39 《四教義》卷 1 云：「鹿苑初說四諦法轉……但有小乘得道，未有大乘之

益，故以小乘為正。《大智度論》云：『佛於《阿含》中，雖別為彌勒授
記，亦不說種種菩薩行。』故大乘為傍也。」《大正藏》冊 46，頁 721b。  

40 參照陳英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頁 171～172。  
41 《天台八教大意》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69b。  
42 《大智度論》卷 4，《大正藏》冊 25，頁 91c。  
43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57c～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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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又以是諸菩薩，深知般若波羅蜜力，不
須苦囑累。 阿難是聲聞人隨小乘法 ，是
故佛慇懃囑累。 44 

大空者，聲聞法 中法空為大空，如 《雜
阿含．大空經》說生因緣老死……摩訶衍
經說十方，十方相空，是為大空。 45 

復次學聲聞人， 無大慈悲心 ， 智慧不利
， 故 未 生 厭 心 ， 多 求 諸 法 生 種 種 邪 見 疑
悔。 46 

問曰：「若凡夫人不能入滅盡定，云何菩
薩從初禪起入滅盡定？」答曰：「阿毘曇
《 鞞 婆 沙 》 中 小 乘 如 是 說 ， 非 佛 三 藏
說。」 47 

聲聞人如小醫，不能遍知 。菩薩摩訶薩
如大醫，無病不知無藥不識。 48 

佛口所說以文字語言分為二種：三藏是聲
聞法 ，摩訶衍是大乘法。 49 

 

  《大智度論》的論述，可歸納出四點聲聞人的特質：一、生死人、
非大菩薩。二、無大慈悲心、智慧不利。三、如小醫不能遍知。四、如
阿難是聲聞人，隨小乘法，是故佛慇懃囑累。聲聞典籍的特質亦有四
點：一、不說種種菩薩行，如《中阿含．本起經》。二、法空為大空，
如《雜阿含．大空經》；摩訶衍經說十方相空為大空。三、小乘典籍，
如《鞞婆沙》。四、三藏是聲聞法；摩訶衍是大乘法。以上聲聞乘的特
質，都是相對於菩薩乘而說，二者之間的差異，如龍樹菩薩說： 

摩訶衍廣大，諸乘諸道皆入摩訶衍。聲聞乘陜小，不受摩訶衍，
譬如恒河，不受大海，以其陜小故。大海能受眾流，以其廣大
故。 50 

從上述可見，在《大智度論》中，龍樹菩薩對於聲聞乘三藏與大乘仍然
有明確的界分。然而，龍樹菩薩另在《大智度論》卷19強調三十七道品

                                                 
44 《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藏》冊 25，頁 754b。  
45 《大智度論》卷 31，《大正藏》冊 25，頁 288a。  
46 《大智度論》卷 27，《大正藏》冊 25，頁 626b。  
47 《大智度論》卷 31，《大正藏》冊 25，頁 343a。  
48 《大智度論》卷 24，《大正藏》冊 25，頁 235c。  
49 《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藏》冊 25，756b。  
50 《大智度論》卷 4，《大正藏》冊 25，頁 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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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摩訶衍法，是菩薩必須遍學的法門。 51 這使得學者游祥洲懷疑智者
大師依《大智度論》立三藏教為小乘教的合理性。 52 然而，關於龍樹
菩薩直陳三十七道品是大乘法，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中也有作如下
的說明： 

問：「道品是二乘法，云何是菩薩道？」答：「《大論》訶此問
誰作是語，三藏、摩訶衍皆不作是說，那得獨云是小乘法？」53 

《四教義》亦云： 

因三十七品門，見生滅四諦，得寂滅涅槃，即是見有得道，是名
於諸見而不動，而修三十七品。若知非有非無污穢之色，如幻如
化畢竟不可得，本自不生，即是摩訶衍明身念處，具足一切佛
法，如《大智度論》說也。54 

此中說明，行者若能了知一切法皆是如幻如化，畢竟不可得，以「無所

                                                 
51 《大智度論》卷 19 云：「問曰：『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道…何故於菩

薩道中說聲聞法？』答曰：『菩薩摩訶薩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又云：
「何處說三十七品但是聲聞、辟支佛，非菩薩道？是般若波羅蜜摩訶衍品
中，佛說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
法。」《大正藏》冊 25，頁 197b～c。  

52 游祥洲在〈龍樹的詮釋學理念之哲學省察─ ─ 從《大智度論》三個論題的思
維進路，探討龍樹學「三乘共貫」的詮釋學蘊涵〉一文中說：「天台宗『五
時八教』的判教中，《阿含經》被歸為五時中的『鹿苑時』，也就是小乘教
法。……奇怪的是，天台宗的慧思與智者二大師均曾深受《大智度論》之影
響，而《大智度論》處處推溯大乘思想之根源於阿含聖典，龍樹在《大智度
論》第十九與二十兩卷之中，更直陳三十七道品、三三昧等『聲聞法』是
『菩薩遍學一切法門』不可缺少的必修課程，可惜天台二大師似未留意及
此。」收錄於《印順思想邁向 2000 年佛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6。 

53 《摩訶止觀》卷 7，《大正藏》冊 46，頁 88a。  
54 《四教義》卷 5，《大正藏》冊 46，頁 7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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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即是摩訶衍。由引文可見，智者大師仍
依照《大智度論》的說法，主張三十七道品不只是小乘法。此外，《摩
訶止觀》並且進一步引用《維摩詰經》、《大般涅槃經》、《大集經》
等大乘經典，論證三十七道品並非只是小乘法。 55  那麼，《大智度
論》所說三十七道品是小乘法？或是大乘法？針對這個問題，智者大師
進一步詮釋： 

欲界（定）二十二，未到（地定）三十六，初禪三十七，皆有漏
道品，如乳；三藏道品如酪；通教道品如生酥；別教道品如熟
酥；圓教道品如醍醐。56 

依智者大師之見，不同根性的人修學三十七道品，所得的結果是截然不
同的。凡夫以煩惱心修學道品，只成就有漏道品，有漏道品斷煩惱的作
用力弱，因此三十七道品對凡夫眾生而言如同平淡的乳味；三藏教根性
者，以出離心修學三十七道品，所成就的道品功德增上如酪味；通教如
生酥；別教如熟酥；圓教如醍醐。可見三十七道品本身的意義含概四
教。三十七道品是正修或助道，是大乘法或小乘法，端視行者個人的根
性和發心而定。這與《大智度論》所說：「佛以大慈故，說三十七涅槃
道，隨眾生願，隨眾生因緣，各得其道。欲求聲聞人，得聲聞道。種辟
支佛善根，得辟支佛道。求佛道者，得佛道。隨其本願諸根利鈍，有大
悲無大悲。」 57 的主張是一致的。 

  智者大師不但對於龍樹在《大智度論》所強調之三十七道品是摩訶
衍法的主張加以詮釋，並且視三十七道品為圓教，賦予三十七道品更深
的義涵。同時也注意到龍樹評述聲聞乘與大乘的差異之處，根據差異之

                                                 
55 《摩訶止觀》卷 7 云：「《淨名》云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道品是道

場，亦是摩訶衍。《涅槃》云……《大集》云三十七品是菩薩寶炬陀羅尼。
如此等經皆明道品，何時獨是小乘？」《大正藏》第 46 冊，頁 88a。  

56 《摩訶止觀》卷 7，《大正藏》冊 46，頁 88a。  
57 《大智度論》卷 19，《大正藏》冊 25，頁 1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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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立聲聞乘為小乘。綜觀上述可知，智者大師雖以《法華經》為教證，
以《成實論》和戒經為傍證，作為「三藏教」立名的依據，然而《大智
度論》對聲聞乘的評述，可以說是智者大師立三藏教為小乘的主要依
據。 

三、立論的根據 

（一）依八義立論 

  智者大師並沒有以專文，論述三藏教義理的理論架構，而是採分散
方式在其著作中說明。然而，《四教義》皆以教、理、智、斷、行、
位、因、果等八義論述通、別、圓三教的特色。 58 從《四教義》分別
就三個檢別三藏教與通、別、圓四教義理之間差異的問題中，可以窺知
三藏教理論架構的雛型，仍然不離八義的組織型態。如《四教義》說： 

一覈定三藏教者。問曰：「如三藏教說無常，三乘同稟入道，即
是通教。別為菩薩說弘誓六度，此即別教。若為說一切種智令求
佛果，豈非圓教？」59 

又針對以上所提的問題，作如下的回答： 

答曰：「今覈定此教三義。若言說無常通教三乘，是通教者：二
乘聞無常發真斷結，一世便入涅槃，可是稟教見無常理，菩薩雖
稟無常之教，三阿僧祇劫，不發真斷結，豈見無常之理，故知無

                                                 
58 《四教義》卷 1 云：「所言通教者，義乃多途，略出八義：一教通、二理

通、三智通、四斷通、五行通、六位通、七因通、八果通也。……所言別
者……一教別、二理別、三智別、四斷別、五行別、六位別、七因別、八果
別也，故名別教也。」又云：「所言圓者，義乃多途，略說有八：一教圓、
二理圓、三智圓、四斷圓、五行圓、六位圓、七因圓、八果圓。」《大正
藏》冊 46，頁 722bc。 

59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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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通教之義不成。雖說願行化物，別教義不成者：本論別教詮
別理、斷別惑，初三藏教所明願行，猶約生滅四諦而起，見生滅
四諦不及二乘，豈是別教？雖說一切種智勸菩薩慕果，行因不名
為圓者：菩薩因中不得即具一切種智，豈得論圓？又此種智只照
二諦，不照中道，豈得圓也？是則雖有三教覈義不成，但名三藏
教也。」60 

從上述三項問難與答辨的內容，可歸納如下幾點：一、三藏教以無常之
理，教化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二、三藏教所詮釋之理為生滅四諦。
三、三藏教二乘聞無常之理，能斷煩惱，一世便入涅槃；菩薩經三大阿
僧祇劫，仍然無法證空性斷煩惱。四、三藏教之智只照二諦，不照中
道。五、三藏教菩薩因地行六度萬行。六、三藏教所講之一切種智，因
地並不具足。 

  以上六項要點，雖然不能完整地呈顯出三藏教義理的組識，但其架
構實則包括三藏教之教理與觀行二門，內容含涉三乘人之教化、教理、
智解、斷惑、修行、證位、因地、果得等八項義理特質。依據智者大師
所撰《四念處》的記載，此八項義理的綱要如表六所示： 61 

內          容 
八   義 

聲  聞 緣  覺 菩  薩 

理 理在正使外 理在習氣外 理在正習外 

教 （生滅）四諦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生滅）六度 

智 修總相智 修別相智 修總別智 

斷 斷正使 斷習氣 斷正習 

行 為自修戒定慧 為自修獨善寂 為眾生修六度五通 

位 住學、無學位 住無學位 三僧祇登道場 

因 帶果行因 望果行因 伏惑行因 

果 斷正使，如燒木為炭 斷習氣，如燒木為灰 正習盡，如燒木無灰炭 

                                                 
60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2c。 
61 《四念處》卷 1，《大正藏》冊 46，頁 55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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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建構在教、觀二門之三藏教義理，是從三藏教之教、理、
智、斷、行、位、因、果等八義與三乘的關係立論。 

（二）依經論立論 

1.依毘曇為立論的核心 
  三藏教之理是表達生滅無常的道理，最主要以闡述生滅四聖諦、思
議生滅十二因緣為主。智者大師在論述三藏教之十二因緣，引用《中
論》所云：「佛欲斷如是等諸邪見，令知佛法故，先於聲聞法中，說十
二因緣。」 62 認為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是為界內鈍根人就事法而說，
目的在分別佛法與外道之不同。 63 另外引用《正法念處經》指出眾生
一念心無明心起，而有六道十二因緣之相續輪迴。 64 而依《涅槃經》
所說：「有河洄澓沒眾生，無明所盲不知出。」 65 輔以說明眾生因被
無明所覆，所以不知出離。 66 此外依據《瓔珞經》，陳述十二因緣展
轉而有百二十因緣的主張。 67 

  以上分別就判釋十二因緣的特質、眾生流轉六道生死的原因及十二
支展轉互為因果，說明三藏教之十二因緣法。然而，智者大師在解釋十
二因緣的核心教義，如「緣起」與「緣生」的差異、十二支相續存在的
相狀和十二支內容的解說，則是引用阿毘達磨論師的見解。此由下表所
列智者大師的論述，以及所引用毘曇原文的交互比對中，可以獲知： 

                                                 
62 《中論》卷 1，《大正藏》冊 30，頁 1b。  
63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8c。  
64 《法華玄義》卷 2 云：「無明與諸行合故，即有六道名色、六入、觸、受、

愛、取、有、生老病死等，隨上中下差別不同。人天諸趣，苦樂萬品，以生
歸死，死已還生，三世盤迴，車輪旋火。」《大正藏》冊 33，頁 698c。  

65 《大般涅般經》卷 30，《大正藏》冊 12，頁 806b。  
66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8c。  
67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8c～6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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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玄義》 毘曇原文 

《法身經》說 ：諸無明決定生行，不相離常
相隨逐，是名緣起非緣生。若無明不決定生
行，或時相離不相隨，是名緣生非緣起。乃
至老死亦如是。尊者和須蜜說 ：因是緣起，
從因生法是緣生，和合是緣起，從和合生是
緣生。68 

如《法身經》69  所說：諸無明決定生行，
不相離常相隨，是名緣起（非）緣生。若無
明不決定生行，或時相離不相隨，是名緣生
非緣起。乃至生老死，亦應如是說。尊者和
須蜜說 曰：因是緣起，從因生法是緣生，復
次和合是緣起，從和合生是緣生。70 

無明是過去諸結時；行是過去諸行時；識者
相續心及眷屬時；名色者，已受生相續，未
生四種色根六入未具， 一歌邏羅、二阿浮
陀、三卑尸、四伽那、五波羅奢訶 ，如是等
時名名色。71 

此五位皆在胎內，謂 柯羅邏、頞浮陀、俾
尸、伽訶那、波羅捨佉 。此胎中刺，由時節
次第增長至成熟位，於母腹中業報所生，猛
風吹之，風轉胎刺安置令向母身門。72 

一剎那十二緣者，若以貪心殺生 ，彼相應愚
是無明，相應思是行，相應心是識，起有作
業必有名色，起有作業必有六入，彼相應觸
是觸，彼相應受是受，貪即是愛，彼相應纏
是取，彼身口作業是有，如此諸法生是生，
此諸法變是老，此諸法壞是死。73 

尊者奢摩達 說曰：於一剎那頃，有十二支
緣，若以貪心殺生 ，彼相應愚是無明，彼相
應思是行，彼相應心是識，起有作業必有名
色，起有作業必有六入，彼相應觸是觸，彼
相應受是受，貪即是愛，彼相應纏是取，彼
身口作業是有，如此諸法生是生，此諸法變
是老，此諸法壞是死。74 

依上表的對照，可歸納出以下幾點：一、智者大師引用阿毘達磨論師依
《法蘊足論》的觀點，解說緣起法與緣生法之差異。二、採和須蜜尊者
（世友 Vasumitra）「分位緣起」與奢摩達尊者（寂授 Śarmadatta）

                                                 
68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9a。  
69 據《法華玄義釋籤講義》記載，「法身經」指目連所造之《法蘊足論》，收

錄於《大正藏》冊 26，No.1537。轉引自李志夫編《法華玄義研究》上冊，
頁 221。  

70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13〈雜揵度人品第三〉，《大正藏》冊 28，頁 93b。  
71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9a。  
72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6，《大正藏》冊 29，頁 204c。 
73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699b。  
74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13〈雜揵度人品第三〉，《大正藏》冊 28，頁 93c。  



智者大師立「三藏教」依據之探究 ． 223 ． 

「剎那緣起」的主張，說明十二因緣存在的相狀。 75 三、根據《阿毘
達磨俱舍論釋》解釋名色的內容。由此可見，毘曇為智者大師闡述三藏
教之十二因緣的主要文證。 

  此外，智者大師在《四教義》分別引用《勝鬘經》之「作聖諦」 76 
與《法華經》所說：「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分別說諸法，五眾之
生滅。」 77  論述三藏教所要闡述為生滅四聖諦。 78  《四教義》及
《法華玄義》均引用《涅槃經．聖行品》、《遺教經》論述生滅四諦的
特質。 79  《法華玄義》則另外引用《雜阿毘曇心論》的偈頌，解釋
苦、集、滅、道四諦。 80 

  再者，智者大師根據《大智度論》卷18之「三門」 81  和卷2之
「惡口車匿比丘得道因緣」 82 的記載，配合《中論》之「有、無、亦
有 亦 無 、 非 有 非 無 」 83  四 句 ， 認 為 三 藏 教 眾 生 修 行 入 門 處 ， 應 具

                                                 
75 蘇榮焜在〈略論天台緣起思想〉一文中說：「次說第一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如從其內容來看，殆屬上述分位緣起的範圍。如據智顗於解說思議生滅十二
因緣時所說：『因是緣起，果是緣生。是則二緣起，五緣生……』凡此在在
說明智顗的思議生滅十二因緣，實則就是傳統上三世二重因果。……要之，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一項，智顗全是根據分位緣起而言……。」《慧炬》第
334 期，頁 36。然而，本文經由文獻比對分析的結果得知，智者大師除了採
世友（Vasumitra）之分位緣起說，也用寂授（Śarmadatta）「剎那緣起」的
主張，詮釋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76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 1，《大正藏》冊 12，頁 221b。 
77 《法華經》卷 2，《大正藏》冊 9，頁 12a。 
78 《四教義》卷 2，《大正藏》冊 46，頁 725c。 
79 參照《四教義》卷 2，《大正藏》冊 46，頁 725c～726a。《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700c～701a。  
80 《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冊 33，頁 701a。  
81 《大智度論》卷 18 云：「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

背。何等是門？一者句勒門、二者阿毘曇門、三者空門。」《大正藏》冊
25，頁 192a、b。  

82 《大智度論》卷 2 云：「於惡口車匿比丘，如梵法治，若心濡伏者，應教刪
陀迦栴延經，即可得道。」《大正藏》冊 25，頁 66c。  

83 《中論．觀涅槃品》云：「一切法空故，何有邊無邊、亦邊亦無邊、非有非
無邊。」《大正藏》冊 30，頁 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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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亦有亦空、非空非有」四門。 84 其中「有門」的入門之理
採毘曇的說法； 85 「空門」引《成實論》的觀點； 86  「亦有亦空」
的典據《昆勒論》和「非有非空」之《車匿論》，因為沒有傳入中國，
所以智者大師無法引用原典來論斷， 87  只是依《大智度論》及《中
論》所說加以推論。 

  另外，智者大師在探討三藏教之十乘觀法，則以阿毘曇系統諸論的
教說為主。 88 而在三藏教聲聞階位的分判，智者大師認為《成實論》
所說二十七賢聖位「事相繁多，廣說摩訶衍義」， 89 所以獨採阿毘曇
所記載的七賢七聖位加以細述； 90 緣覺和菩薩階位仍然引用阿毘曇的
說法。 91 

                                                 
84 《四教義》云：「明三藏教四門即為：一有門、二空門、三亦有亦空門、四

非有非空門。」《大正藏》冊 46，頁 729b。  
85 《四教義》云：「一有門者，即三藏教明正因緣生滅之有。若稟此教能破十

六知見，見陰界入一切有為諸法，悉皆觀無常、苦、空、無我，得世第一
法，發真無漏。因有見真有，即第一義諦之門也。……此即諸阿毘曇論之所
申也。」《大正藏》冊 46，頁 729b。另見《法華玄義》卷 8，《大正藏》冊
33，頁 784b。  

86 《四教義》云：「二明空門者，即是三藏教所明，析正因緣法假實法，生滅
入空。若稟此教，能破假實之惑，見假實空，發真無漏，因空見真空，即第
一 義 之 門 也。 … … 恐 此是 《 成 實 論》 之 所 申 也。 」 《 大 正藏 》 冊 46， 頁
729b。另見《法華玄義》卷 8，《大正藏》冊 33，頁 784b。  

87 《四教義》卷 6 云：「昆勒門、非有非空門，經不委出、論不來此，豈可謬
有所判。」《大正藏》冊 46，頁 741a。  

88 詳見《四教義》卷 3（《大正藏》冊 46，頁 731a、b）、《法華玄義》卷 8

（《大正藏》冊 33，頁 785b～787a）。  
89 《四教義》卷 6 云：「此應次明三藏教空門入道二十七賢聖位者，……賢人

有二，聖有二十五，合有二十七賢聖，具出《成論》。但事相繁多，廣說摩
訶衍義。」《大正藏》冊 46，頁 741a。  

90 詳見《四教義》卷 4～6（《大正藏》冊 46，頁 732c～741a）、《法華玄
義》卷 4（《大正藏》冊 33，頁 727c～729b）。  

91 詳見《四教義》卷 6～7（《大正藏》冊 46，頁 741b～747a）、《法華玄
義》卷 4（《大正藏》冊 46，頁 72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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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梳理智者大師旁徵博引的文獻中發掘，智者大師雖然廣引
大、小乘經論闡明三藏教的理論基礎，但在三藏教「有、空、亦有亦
空、非有非空」四門的教理中，則是以「有門」作為三藏教的探討中
心，並且以「有門」之阿毘曇系統諸論的教說，作為三藏教立論的核
心。 

2.依《中論》為立論的抉擇 
  智者大師雖然以阿毘曇作為三藏教立論根據的核心，然而判釋三藏
教教、觀二門，則得自於《中論．觀四諦品》之「因緣偈」的啟發。如
《四教義》說： 

問曰：「四教從何而起？」答曰：「今明四教，還從前所明三觀
而起。為成三觀，初從假入空觀，具有折（析）、體拙巧二種入
空不同，從折（析）假入空故有藏教起；從體假入空故有通教
起。若約第二從空入假之中，即有別教起。約第三一心中道正
觀，即有圓教起。」問曰：「三觀復因何而起？」答曰：「三觀
還因四教而起」問曰：「觀教復因何而起？」答曰：「觀教皆從
因緣所生四句而起」92 

此中，智者大師依據《中論》之「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
名，亦是中道義」， 93  融入其四教判，詮釋「四教」立基於「空、
假、中」三觀而起，而「三觀」也因「四教」而施設，顯示「四教」與
「三觀」之間彼此相互依存的關係。另在《維摩經玄疏》也說道： 

今一家明四諦既有四種，十二因緣亦有四種：一者生滅十二因
緣、二者無生十二因緣、三者無量十二因緣、四者無作十二因
緣，生滅、無生即是所觀之境，無量因緣即是第二觀境，無作因

                                                 
92 《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頁 724a。 
93 《中論．觀四諦品》，《大正藏》冊 30，頁 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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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即是第三觀境。今約《中論》偈，正明此三觀之境也。偈云：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94 

引文進一步說明，智者大師之四種四諦與四種十二因緣，皆依「因緣
偈」而建立。「因緣偈」與「四教」、「三觀」、「四諦」關係的簡表
如下： 

 

              我說即是無……空      析空……藏……生滅四諦  

眾因緣生法                         體空……通……無生四諦  

              亦為是假名……假…………………別……無量四諦  

              亦是中道義……中…………………圓……無作四諦  

 

  依智者大師之見，第一觀由生滅因緣假法入「空觀」，此之「假」
為凡夫執著假有為實之世俗諦，故從假入空觀又稱「二諦觀」，而「空
觀」又分為析空觀和體空觀，由析空觀起三藏教生滅四諦之理，由體空
觀起通教無生四諦之理。第二觀為「假觀」，係再由「空」入假，此之
「假」知諸法體空而仍為幻有，觀空即假、假即空，空假不二，所以又
稱即平等觀，根據「假觀」而起別教無量四諦之理。第三觀是指「中道
第一義觀」，由「中道第一義觀」起圓教無作四諦之理。「三觀」、
「四教」、「四諦」，均是諸佛依四悉檀義所施設的。 95 從可以言說
的教化過程而言，「三觀」、「四教」、「四諦」均是諸佛權巧方便設
施；從諸法皆是緣起無自性，不可以言說的立場而言，「三觀」、「四
教」、「四諦」則均是諸法實相。如《法華玄義》云： 

第一義悉檀義者，有二種：一不可說，二可說。……約可說者，

                                                 
94 《維摩經玄疏》卷 2，《大正藏》冊 38，頁 525a。  
95 關於四悉檀因緣起三觀、四教的理論，詳見《法華玄義》卷 1（《大正藏》

冊 33，頁 687c～689a）、《維摩經玄疏》卷 1（《大正藏》冊 38，頁 521b

～5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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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皆名諸
法之實相。佛於如是等處處經中，說第一義悉檀相，此亦是一家
明四門入實之意。故《中論》云：為向道人說四句，如快馬見鞭
影，即入正路。96 

文中，智者大師引用龍樹在《中論》所說的「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
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四句，作為立四教四門入理的理證。如
《中論》云： 

問曰：若佛不說我非我，諸心行滅，言語道斷者，云何令人知諸
法實相？答曰：諸佛無量方便力，諸法無決定相，為度眾生或說
一切實、或說一切不實、或說一切實不實、或說一切非實非不
實。 97 

由此可見，智者大師抉擇經論中法義的性質，有其主貫思想，作為分判
佛教義理的準則，而其主貫思想得自於《中論》的啟發。因此，對於佛
教大、小乘經論中的法義，彼此有互相矛盾或衝突之處，則以《中論》
作為抉擇法義的依準，分別將大、小乘經論，安置在佛教全體義理的適
當位置。智者大師在《四教義》論述三藏教之理為生滅法，即是根據
《中論》的觀點，例如《四教義》記載： 

《中論》前申摩訶衍通、別、圓三教，三種四諦、四沙門果、三
寶。後兩品申三藏生滅四諦、四沙門果、三寶者。以後世人根轉
鈍，應須還用此教。98 

依智者大師的見解，《中論》前二十五品主要陳述通、別、圓三教的教

                                                 
96 《法華玄義》卷 1，《大正藏》冊 33，頁 687a。  
97 《中論．觀法品》，《大正藏》冊 30，頁 25a。  
98 《四教義》卷 2，《大正藏》冊 46，頁 7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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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二十六〈觀十二因緣品〉及第二十七〈觀邪見品〉則是申論三藏
教之生滅四諦。《中論．觀十二因緣品》主要闡釋生滅十二因緣的深
義，論究世間道、滅的精義。 99  而〈觀邪見品〉旨在破除我及世間
常、無常，我及世間邊、無邊等種種邪見。 100  生滅四諦之理，根據
《中論》的記載：「如阿毘曇、修多羅中廣說」。 101  由此可知，智
者大師以阿毘曇系統諸論的教說，作為立論的核心文證，也是符順《中
論》的觀點。因此，筆者以為，智者大師雖然廣引大、小乘經論，作為
闡釋三藏教的理論基礎，以毘曇為立論的核心，但抉擇法義乃以《中
論》作為立論的依據。 

四、結 論 

  智者大師將三藏教判為小乘，是順應印度佛教傳統，以及魏晉南北
朝佛教局勢所須而產生的。在本文的探討中發現，將四阿含、毘尼、阿
毘曇等三藏，視為小乘佛教特有的經論，是印度大乘佛教的見解。南北
朝義理研究者沿著這樣的見解，所以判聲聞三藏為小乘，成為南北朝諸
家的共識，並非智者大師獨家的說法。 

  智者大師以「三藏教」作為聲聞法的代稱，一方面是沿用當時佛學
分類的用語；另一方面，則以《法華經》為教證，並且引用《成實論》
和戒經作為傍證。另外，《大智度論》在聲聞與摩訶衍對比中，慣以
「大乘」稱呼摩訶衍；而以「小乘」稱呼聲聞，並且在多處將「三藏」
與聲聞法及小乘法作連結，而往往直接以「三藏」代表小乘經論，這些
是智者大師直接以「三藏教」來稱呼小乘的因素。而龍樹菩薩在《大智
度論》中對聲聞乘的評述，可以說是影響智者大師立三藏教為小乘的主
要因素。 

                                                 
99 《中論．觀十二因緣品》云：「如是修習觀十二因緣生滅智故是事滅，是事

滅故乃至生老死憂悲大苦陰皆如實正滅，正滅者畢竟滅，是十二因緣生滅
義。」《大正藏》冊 30，頁 36c。 

100 《中論．觀邪見品》開宗明義即說：「問曰：已聞大乘法破邪見，今欲聞聲
聞法破邪見。」《大正藏》冊 30，頁 36c。  

101 《中論》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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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三藏教思想的理論是搭建在教理及觀行二門，以此二門為主
軸，輻射開展出教、理、智、斷、行、位、因、果等八項義理特質。因
此，三藏教實由八義與聲聞、覺緣、菩薩三乘的關係立論。此外，智者
大師雖然廣引大、小乘經論作為立論的文證，不過經由分析智者闡述三
藏教特質所引用的文獻得知，阿毘曇系統諸論的教說，是三藏教立論的
最主要依據。 

  然而，在本章的探討發掘，智者大師抉擇經論中法義的性質，有其
主貫之思想，作為分判佛教義理的準則，而其主貫思想得自於《中論》
之「因緣偈」的啟發。因此，若佛教大、小乘經論中的法義，彼此有互
相矛盾或衝突之處，智者大師則以《中論》作為抉擇法義的理論依準，
而分別將大、小乘經論，安置在佛教全體義理的適當位置。如將三藏教
之理判為生滅法，即是根據《中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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